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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050

证券简称：科林电气 公告编号：

2018-051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18年7月27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2,237,500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有关规则及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现已完成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2018年7月16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8年7月16日为授予日，向331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237,500股，

授予价格为人民币8.27元/股，公司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已进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安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2018年7月27日，公司完成了本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登记限制性股票2,237,500股，实际登

记数量与授予数量一致，具体授予情况如下：

（一）授予日：2018年7月16日

（二）授予数量：2,237,500股

（三）授予人数：331人

（四）授予价格：8.27元/股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六）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授予数量(股)

占股权激励计划总量

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的比

例

王永 副总经理 75,000 3.3520% 0.0469%

任月吉 副总经理 75,000 3.3520% 0.0469%

宋建玲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75,000 3.3520% 0.0469%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328

人）

2,012,500 89.9440% 1.2577%

合计（331人） 2,237,500 100.00% 1.3984%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

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激励对象

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等股份同时按本激

励计划进行锁定。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

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解锁安排

解锁数量占获授权益

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中兴华验字（2018）第010093号《验资

报告》： 截至2018年7月20日止， 科林电气己收到331名股权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出资额人民币18,

504,125.0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2,237,500.00元，资本公积人民币16,266,625.00元，

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

截止2018年7月20日至，本次增资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2,245,500.00元，累计股本为人

民币162,245,500股。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2018年7月27日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60,008,000股增加至162,245,500股，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公司控股股东张成锁先生、李砚如先生、屈国旺先生、邱士勇先生和董彩

宏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前的32.0414%减少至31.5995%， 仍为公司控股

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授予完成前 授予完成后

持股数量 比例 持股数量 比例

张成锁 19,443,794 12.1518% 19,443,794 11.9842%

李砚如 12,690,343 7.9311% 12,690,343 7.8217%

屈国旺 10,539,770 6.5870% 10,539,770 6.4962%

邱士勇 4,492,972 2.8080% 4,492,972 2.7692%

董彩宏 4,101,865 2.5635% 4,101,865 2.5282%

合计 51,268,744 32.0414% 51,268,744 31.5995%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证券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限售流通股 79,693,500 49.8059% 2,237,500 81,931,000 50.4982%

无限售流通股 80,314,500 50.1941% 0 80,314,500 49.5018%

合计 160,008,000 100.00% 2,237,500 162,245,500 100.00%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

的影响。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8年7月16日，根据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确认激

励成本。

经测算，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为1,185.88万元，则2018年—2021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

见下表：

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23.75 1,185.88 385.41 533.64 207.53 59.29

上述结果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

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

为准。

九、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中兴华验字（2018）第010093

号）。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413

、

200413

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

B

公告编号：

2018- 100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8年7月30日（星期一）14：5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7月30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7月29日15:00至2018年7月30日15:00中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临5院综合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龚昕女士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3人，代表股份数1,260,081,89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1.99%，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 代表股份数1,

256,769,7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1.93%，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

股份数1,425,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人， 代表股份数3,312,16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6%，无B股股东及其代理人。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现场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

案：

1、审议《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为汽车销售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2、审议《关于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腾达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申请银行贷款并为之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全体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弃权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表决

结果

议案1 1,259,289,451 99.94% 790,443 0.06% 2,000 0.00% 通过

议案2 1,259,480,390 99.95% 587,904 0.05% 13,600 0.00% 通过

A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弃权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议案1 1,257,864,351 99.94% 790,443 0.06% 2,000 0.00%

议案2 1,258,055,290 99.95% 587,904 0.05% 0 0.00%

B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弃权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议案1 1,425,100 100.00% 0 0.00% 0 0.00%

议案2 1,425,100 100.00% 0 0.00% 0 0.00%

(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弃权

（股）

占有效

表决股数

比例

议案1 7,451,132 90.39% 790,443 9.59% 2,000 0.02%

议案2 7,642,071 92.70% 587,904 7.13% 13,600 0.16%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高平均 梁峰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2018-50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筑业务

2018

年第二季度经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建安）从事建筑施

工业务。 根据相关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规定，现将倍特建安2018年第二季度经营情况公告

如下：

一、经营概况

（一）新签订单数量及金额

2018年二季度，倍特建安新签订单8个，金额约115,321.23万元。

（二）已签约未完工订单数量及金额

截止2018年6月30日，倍特建安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15个，金额约216,942.16万元。

（三）已中标未签约订单数量及金额

截止2018年6月30日，倍特建安累积已中标未签约订单4个，中标金额为7,222.47万元。

二、重大项目基本情况

.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

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披露索引

华惠 嘉 悦

汇 广 场

ABC标段

72,600（暂定） 施工总承包 2017.12.7 预计720天

地下室基

本施工完

毕

尚未达到

结算条件

相关公告

详见2017

年7月15日

的《中国证

券报》、

《上海证

券报》、

《证券时

报》和巨

潮资讯网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

未按合同

约定及时

结算和回

款情况

对方履约

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

变化

结算和回

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

险

1、本季度累计确

认 收 入 12,

057.05万元；

尚未达到施

工合同约定

收款时点

否 否 否

2、本年累计确认

收 入 13,333.63

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

累计确认收入

13,513.81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

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披露索引

机场北物

流 组团 片

区道 路及

综合 管廊

工程 （一

期）勘察-

设计-施工

总承包

20,886.80

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包

未开工 预计240天

尚未达到

结算条件

相关公告

详见2018

年5月24日

的《中国证

券报》、

《上海证

券报》、

《证券时

报》和巨

潮资讯网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

未按合同

约定及时

结算和回

款情况

对方履约

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

变化

结算和回

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

险

无

尚未达到施

工合同约定

收款时点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

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披露索引

三岔 一线

道 路及综

合管廊 工

程（一期）

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

包

39,870.60

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包

2018.5.10 预计360天

项目处于

道路路基

施工阶段

尚未达到

结算条件

相关公告

详见2018

年6月6日

的《中国

证券报》、

《上海证

券报》、

《证券时

报》和巨潮

资讯网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

未按合同

约定及时

结算和回

款情况

对方履约

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

变化

结算和回

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

险

1、本季度累计确

认收入2,644.63

万元；

尚未达到施

工合同约定

收款时点

否 否 否

2、本年累计确认

收入2,644.63万

元；

3、开工至本季末

累计确认收入2,

644.63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

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披露索引

倍特香 槟

华府一期

22,773.40 施工总承包 2018.6.6 预计540天

项目处于

地下室施

工阶段

相关公告

详见2018

年6月6日

的《中国

证券报》、

《上海证

券报》、

《证券时

报》和巨潮

资讯网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

未按合同

约定及时

结算和回

款情况

对方履约

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

变化

结算和回

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

险

1、本季度累计确

认收入1,034.19

万元；

尚未达到施

工合同约定

收款时点

否 否 否

2、本年累计确认

收入1,034.19万

元；

3、开工至本季末

累计确认收入1,

034.19万元。

上述有关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且未经审计，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最终以定期

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062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

2018-040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7月30日，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华润

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赛科” )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

家药监局” )颁发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片(5mg)(以下简称“该药品” )《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批件号：2018B03437)，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一致性评

价”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批件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药品通用名称：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英文名/拉丁名：Amlodipine�Besilate�Tablets

商品名称：压氏达

剂型 片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规格 5mg(按C20H25ClN2O5计)

药品标准 YBH05922018

原药品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010700

申请内容 申请本公司在产产品苯磺酸氨氯地平片进行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

发(2015)�44号)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的

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处方工艺等质量内容与此前批准的相比

无变更。

药品生产

企业

名称：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光机电基地经海七路3号

二、药品其他情况

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高血压及冠心病。

华润赛科自2016年9月启动苯磺酸氨氯地平片(5mg)的一致性评价工作，于2018年1

月26日向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交一致性评价申请， 于2018年2月11日获得接

收通知书，并于2018年7月24日获得国家药监局审核通过。

华润赛科自开展该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以来，累计研发投入为人民币987万元(未经

审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1987年在美国上市，商品名“络活喜” (NORVASC?)，原研厂家为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Pfizer� Inc.)。 该公司已发布的2017年报显示NORVASC?产品年度全

球销售额为9.26亿美元。 美国境内，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的主要生产厂商有APOTEX、

MYLAN和DRREDDYS� LABS� LTD等公司。

中国境内，根据IMS统计，2017年滚动年“络活喜” 全国销售额为16.9亿元人民币。 另

根据中国药学会统计的“2017年重点城市公立医院化学药-钙通道阻滞剂-氨氯地平” 数

据，城市份额格局排名前五名分别为：北京17.48%，上海10.23%，广州9.50%，南京5.02%，

福厦泉4.41%；企业份额格局排名前五名分别为：辉瑞制药70.26%，华润赛科6.17%，扬子

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药业有限公司5.34%，云南昆明赛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4.31%，黑龙

江澳利达奈德制药有限公司2.70%。

2017年度，华润赛科苯磺酸氨氯地平片(5mg)销售收入为人民币47,800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对于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 在医保支付方面予以适当支

持，医疗机构应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选用，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达

到3家以上的，在药品集中采购等方面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因此，华润赛科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5mg)通过一致性评价将有利于该药品未来的市场销售和市场竞争，并

为后续其他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将会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

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920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

2018-049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TAN� CHOON� LIM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7月30日下午14:45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7月29日至2018年7月3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7月30日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8年7月

29日15:00至2018年7月30日15:00。

5、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西103号德赛西威会议室。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27,760,

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7.7745%。 其中：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27,

500,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7.7273%。

（2）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59,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473％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

代表人列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7,523,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7%；反

对236,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3%；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审议的议案、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惠州市德赛西威汽

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027

证券简称：分众传媒 公告编号：

2018-047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亿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1.10 56.41 26.04%

营业利润 40.64 30.88 31.61%

利润总额 40.58 30.78 3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47 25.33 32.1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3 0.17 35.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24% 29.31% -1.0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73.95 155.55 1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5.03 103.73 20.53%

股 本（亿股） 146.78 122.32 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0.85 0.71 19.7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分众传媒构建了国内最大的数字化城市生活圈媒体网络，集中覆盖了中

国都市主流消费人群。 公司当前的主营业务为生活圈媒体的开发和运营，主

要产品为电视电梯媒体、电梯海报媒体和晶视影院媒体等，覆盖城市主流消

费人群的工作场景、生活场景、娱乐场景和消费场景，并相互整合成为具有

“主流人群、必经、高频次、低干扰”特质的线下生活圈媒体网络。

中国正进入一个消费升级的通道，广告传播也进入了争夺用户心智为核

心的品牌时代，线上线下整合传播成为中国数字传播的主导趋势。 公司的楼

宇媒体和影院银幕广告媒体继续牢牢把握线下消费人群的常见生活场景，是

驱动公司收入和利润增长的核心动能。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1.10亿元，同比增长26.04%；实现营

业利润40.64亿元，同比增长31.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47亿

元，同比增长32.14%。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0.23元，同比增长35.29%。

截至2018年上半年末， 公司总资产为173.95亿元， 较本报告期初增加

18.40亿元，增幅11.83%；公司净资产为125.03亿元，较本报告期初增加21.30

亿元，增幅2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0.85元，较本报告期

初的每股净资产0.71元上升19.72%。 总资产和净资产以及每股净资产的增长

主要由上半年实现33.47亿元净利润，同时扣除2018年6月29日实施利润分配

现金分红12.23亿元的影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4月25日对外披露的

《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的2018半年度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568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18-046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瑞安市海滨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滨公司” ），系浙

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100%控股子公司。

2、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担保余额： 本次为海滨公司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15,

000万元；发生本次担保前公司对海滨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

3、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4、公司目前无逾期的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海滨公司因投资、 建设瑞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 （以下简称 “瑞安扩建项

目” ）需要，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申请人民币

15,000万元的固定资产借款，总借款期限为十六年。 2018年7月27日，公司和农业银行签

订《保证合同》（33100120180050051），愿意为海滨公司与农业银行于2018年7月27日

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借款合同》（33010420180000728）项下

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2017年8月25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议案》， 拟为海滨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

28,000万元担保额度，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该事项实施完毕，同意

授权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最终担保金额、方式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议案已于2017年9月12日经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

司于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5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海滨公司为公司100%控股子公司，成立于2017年2月14日。 住所：瑞安市上望街道垃

圾填埋场内。 法定代表人：朱善银。 营业期限：2017年2月14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5,000万

元，其中公司出资4,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公司子公司瑞安市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

司出资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海滨公司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垃圾焚烧发电厂筹建；

污泥处理；垃圾处理项目投资；环保工程的建设；垃圾、烟气、污水、灰渣的处理技术的开发

及服务；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安装和维护、售后和技术服务；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及环保

化处理；餐厨垃圾处理产品的销售；餐厨垃圾处理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3,479,354.02 130,893,635.45

负债总额 73,582,974.46 80,997,255.89

银行贷款总额 40,000,000.00 4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3,582,974.46 40,997,255.89

资产净额 49,896,379.56 49,896,379.56

项目 2018年1-3月（未经审计） 2017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0.00 -103,620.44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愿为债权人农业银行按主合同与债务人海滨公司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被

担保的主债权种类：固定资产借款。本金数额：人民币15,000万元。保证范围：包括本合同项

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

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

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项目竣工验收之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100%控股子公司海滨公司申请银行贷款，并由公司对海滨公司贷款进行担保，是

根据瑞安扩建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

营行为。 海滨公司经营状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 因此，该项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有助于瑞安扩建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发生对除控股子公司外的对外担保事项；本次担保事项发

生后， 公司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为232,827.61万元， 担保实际发生余额57,

386.39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90,214.00万元，占公司2017年经审计

净资产的125.87%。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33100120180050051）

2、《固定资产借款合同》（33010420180000728）

3、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4、 第四届监事会十六次会议

5、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6、 海滨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7、 海滨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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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

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738,315,913.54 664,883,620.04 11.04%

营业利润 25,109,221.81 30,577,293.99 -17.88%

利润总额 25,050,455.78 30,935,938.64 -1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98,943.90 23,865,524.60 -14.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7 0.114 -14.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3% 4.24% -0.6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401,226,447.16 1,213,385,293.14 1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34,927,799.67 580,320,006.22 9.41%

股 本（股） 210,000,000.00 21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02 2.76 9.42%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38,315,913.54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1.04%；实现营业利润25,109,221.81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7.88%；实现利润

总额25,050,455.78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9.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0,398,943.9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4.53%。 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

继续获得稳步增长，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但由于开拓新市场，销售费用和财

务费用增幅较大，致使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401,226,447.16元，较期初增长15.48%；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34,927,799.67元，较期初增长9.41%；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02元，较期初增长9.42%。 公司总资产、净资

产均获得稳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半年度的业绩预计为：2018年

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30%至0� %， 变动区间为

1,670.59万元至2,386.55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

预计相符合。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31日


